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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 年全省墙材革新调研指导工作的通知  

    

吉建科〔2024〕10 号  

   

  各市（州）建委（住房城乡建设局），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，长

春新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，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住房保障和城乡

建设局，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：  

  为全面了解、准确掌握各地墙材革新工作开展情况及新型墙体材料行业发

展现状，总结各地在推动新型墙材生产、应用过程中的经验，持续推进墙材革

新工作深入发展，根据《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规定，决定开展全省墙材革新调研指导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  

   一、工作内容  

  （一）墙材革新工作现状：墙材革新机构设置、人员配备情况，政策法规

贯彻落实情况，工作具体举措、困难及下步工作计划。  
  （二）新型墙体材料行业现状：新型墙体材料企业数量、产能、经营状况

及市场销售情况。  

  （三）新型墙材应用情况：在建工程在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施工图审查等

环节执行《条例》情况，新型墙材进入建筑工地合同、检测报告等材料情况。  

  （四）绿色墙材推广情况：获得绿色墙材认定的企业、产品数量，推动绿

色墙材推进的措施和下步计划。  

  （五）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情况：利用建筑废弃物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的

企业数量、资源化利用能力，出台的相应政策、措施和下步计划。  

   二、具体安排  

  此次调研指导分为两个阶段。  

  第一阶段：7月 5 日—7月 15 日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调

研指导工作要求完成对本地区情况的自查，并于 7月 16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自查
情况报告及电子版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  

  第二阶段：7月 16 日—8 月 30 日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根据各市（州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墙材革新工作开展情况，组织人员赴部分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指

导，具体时间、内容另行通知。  
   三、其他要求  

  （一）各地进行自查时，要确保相关数据的真实、可靠，同时认真总结本

地墙材革新工作经验，提出可行性工作计划，自查报告做到重点突出、问题明

确、计划合理。  

  （二）在进行实地调研指导时，要做好相关配合工作，对进行调研的企

业、项目的相关材料进行提前准备，发现的问题进行监督跟踪。  



  （三）本次调研工作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相关要求，确保过程廉

洁、高效。  

  联 系 人：王  航  

  联系电话：0431-85850617  

  电子邮箱： 13454514@qq.com  

    

   

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

  2024 年 7 月 1 日  


